
 新聘任教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 

问与答 

一般事项 

问 1︰ 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何时举行？何时通知

考生测试结果？会否设立覆检机制？若考生未能取得及格成绩，可否

补考？ 

答 1︰  在 2023/24 学年，教育局为教师举办五轮《基本法及香港国安

法》测试，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12 月 3 日、2024 年 4 月

6 日、6 月 16 日及 7 月 20 日举行。因应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职

位不同的入职要求，上述五轮测试会按学位程度及非学位程度

安排，有意参加测试的教师宜预早规划，按时报名。测试要求和

各轮测试的具体安排请参阅教育局通告第 13/2022 号「新聘任教

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教育局通函第 169/2023

号「 2023/24 学年《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安排」及教育局

网页（ https:/ /www.edb.gov.hk/sc/blnst）。  

测试成绩会在测试后一个月内以邮寄方式通知考生。参加者如

欲覆检成绩，须于通知书所示的限期内以电邮向教育局提出。这

项测试不设补考，若教师未能获取及格成绩，可申请参加下一轮

的测试。  

问 2： 哪些教师需通过《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 

答 2：  由 2023/24 学年起，所有以下类别的公营学校、直接资助计划  

学校（直资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新聘教师须符

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  

一般而言，「新聘教师」包括新入职教师及转校教师：  

i. 在公营学校，新聘任教师包括：  

  以薪金津贴支薪的常额教师；  
  以现金津贴 1支薪的教师；  
  同时以薪金津贴及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  

                                                            
1  现金津贴包括学校因冻结编制内职位以申领的现金津贴及教育局因应新措施为学校提供可

作聘请教师的各类现金津贴。  



  在同一所公营学校由现金津贴支薪转为 (i)以薪金津贴支

薪的教师；或 (i i)同时以薪金津贴及现金津贴支薪的教

师；   
  在同一所公营学校由月薪临时教师转为 (i)编 制 内 的 教

师； (i i)同时以薪金津贴及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或 (i i i)
全以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及  

  月薪临时教师（包括暂代编制内职位、教师已连续代课

超过 90 日，幷获学校批准由日薪转为月薪的临时教师）。 
 

ii. 在直资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新聘任教师指

所有新聘月薪教师。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不适用于以下新聘教师：  

-  日薪代课教师；  

-  公营学校按「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聘用的教师或

直资学校透过相近模式（例如入职要求、福利等）聘用以担

任同类职务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2 （每所直资学校

一般可提名最多一名以担任同类职务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

语教师」，小学暨中学会被视作两所学校计算）；  

- 直资学校主要任教非本地课程的教师（即有关教师八成或以

上的课节属获教育局批准开办的非本地课程）；  

-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聘用「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

师」；  

-  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如同时开办非本地课程，主要

任教非本地课程的教师（即有关教师八成或以上的课节属获

教育局批准开办的非本地课程）；  

-  公营学校以下新聘任教师：  

  兼职教师留任原校，但兼职比例改变；  
  以薪金津贴及现金津贴支薪（例如各占 50%）的教师，

留任原校，但以薪金津贴支薪的比例改变。这包括在同

一所学校由以薪金津贴支薪的常额教师转为同时以薪金

津贴及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  
  以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留任原校，继续以现金津贴支

薪；  
                                                            
2 现时，公营学校一般获提供一名「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的教席，以提高英语教学和增

加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政府在计算直资单位津贴额时亦有包括相关「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

教师」的资源，让直资学校可透过相近模式（例如入职要求、福利等）聘用以担任同类职务

的「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  



  以界定合约期方式聘用的常额教师，留任原校，继续以

界定合约期方式聘用；  
  原以薪金津贴支薪的教师因变为过剩教师而改以现金津

贴支薪并留任原校；  
  特殊学校设有小学部及中学部，两部之间的教师调配。

如个别资助学校有此情况（由一名校长领导两部、两部

皆属资助学校）亦适用；及  
  如教师因其超额／过剩教师的身分而被办学团体调配至

辖下另一所学校，原则上属新聘任教师，须符合有关要

求。但由于有关安排可能涉及各种不同情况，新聘这些

教师的学校可为他们申请酌情考虑有关安排，但必须提

供由办学团体发出的文件以作证明。教育局会按个别情

况考虑。  
 

上述例子幷非详尽无遗，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5709 与教育局

教师专业发展特别职务小组联络。  

问 3： 拟晋升教师是否需通过《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  

答 3：  如教师在另一所学校晋升，属新聘任教师，须符合有关要求。如

教师在同一所学校晋升（转任前后均属编制内职位，薪酬均全以

薪金津贴支付），并不属新聘任教师，有关要求不适用。  

问 4： 如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所属的幼儿中心部分的教师被调配至同一

所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幼稚园部分任教，有关教师是否需要符

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 ?  

答 4：  就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包括幼稚园／幼稚园暨幼儿

中心和设有幼稚园班级的学校）而言，有关要求适用于所有新聘

月薪教师。在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幼儿中心部分任职的月薪教

师，如在服务没有中断的情况下，被调配至同一所幼稚园暨幼儿

中心的幼稚园部分继续任职，在此情况下不属学校的新聘任或

转校教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并不适用。  

 

 

 



问 5：  如教师已参加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他／

她日后是否需要再参加测试？  

答 5：  如教师于学位程度的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日后将不需再次应考同

等或更低程度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如教师于非学位

程度的测试取得及格成绩而日后在取得学位资历后转职学位教

席，则需应考学位程度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问 6： 曾于《基本法》测试获取及格成绩的教师，如拟在 2023/24 学年

或之后入职或转职，是否须重新参加《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

试？  

答 6：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的内容与《基本法》测试不同。因

此，拟在 2023/24 学年或之后入职或转职的教师均必须在《基本

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方可获考虑聘用。  

如有关教师持有由公务员事务局或各招聘部门／职系发出的《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及格成绩会被视为已符合相关要求，无

需再次参加由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问 7： 如教师持有由教育局发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及格成

绩，可用作申请公务员职位吗﹖  

答 7：  公务员事务局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公布，由该日起展开招聘的公

务员职位，求职人士可以参加公务员事务局、教育局或各招聘部

门／职系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及格成绩将可互

通，用作申请相关公务员职位，及公帑资助学校或参加幼稚园教

育计划的幼稚园教席。互通安排适用于所有由公务员事务局、教

育局或招聘部门／职系所发出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及

格成绩，无论测试在新措施实施前或后进行。详情请参阅相关新

闻公报（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

02307/28/P2023072700431.htm?fontSize=2）。  

 

 



问 8︰ 学校如何核实拟聘用的教师已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的要求？如学校拟聘用的教师于聘用时还未通过《基本法及香

港国安法》测试，学校是否可以聘用该教师？  

答 8：  

 

 

 

按照规定，所有公营学校、直资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

稚园在聘用教师前，必须查核拟聘用的人士是否已在《基本法及

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  

拟申请学位教席的人士须出示《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

位程度）及格成绩证明文件；而申请非学位教席的人士须出示《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度）或更高程度的《基本法

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及格成绩证明文件。  

如学校的新聘教师不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要求，学

校必须自行承担有关教师的薪金，本局亦会采取跟进行动，包括

要求学校把多付的薪金退还教育局。  

问 9： 教育局会如何确保学校在聘用新教师时遵从《基本法及香港国

安法》要求？  

答 9：  由 2023/24 学年或之后，公营学校、直资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

计划的幼稚园在聘用教师前，必须查核拟聘用的人士是否已在《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取得及格成绩，幷向教育局呈交该学年

新聘教师的资料。详情请参阅教育局 2023 年 5 月致学校的信函

「呈交 2023/24 学年新聘任教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资

料的安排」及「透过电子化服务入门网站呈交新聘任教师《  基本

法及香港国安法  》测试资料用户指引」，有关资料已上载于教育

局网页（ https://www.edb.gov.hk/sc/blnst）。此外，由 2023/24 学

年起，学校须妥善保存新聘教师聘任纪录及《基本法及香港国安

法》测试及格成绩的副本，存档年期不少于两年，以供教育局在

有需要时查核。  

问 10： 教育局会否要求在职教师参加《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  

答 10： 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成长影响深远。教师必须正确理解《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才能启迪学生，帮助他们以正面、守

法、维护公益和负责任的态度履行国民及香港居民的责任。所有

学校，包括公营学校、直资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

园，均应鼓励教师参加《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以对《基



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有正确的理解。此外，我们会持续为在

职教师提供有关《宪法》、《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的培训。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度）  

问 11： 谁可报考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

度）？  

答 11： 报考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度）的

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  

( i)  是现职教师及已获取学士学位，并拟转职到另一所公营学

校、直资学校或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担任教师；

或  
  

(ii) 将于 2023/24 学年或 2024/25 学年获取学士学位，并拟入

职公营学校、直资学校或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担

任教师；或  
 

(iii) 已获取学士学位，并非现职教师，但拟入职公营学校、直

资学校或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担任教师。 

教育局会作抽样检查，申请人需要提供成绩单及／或证书副本，

以证明其申请资格。未能提供所需证明文件的申请人将会丧失测

试资格。即使申请人已参加测试，亦会被取消测试成绩。  

未持有学士学位或不会在 2023/24 学年或 2024/25 学年获取学士

学位的人士幷不符合《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度）

的申请资格。他们可参加教育局于 2023 年 10 月 28 日或 2024

年 6 月 16 日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

度）。  

如申请人对是否能在 2023/24 学年或 2024/25 学年内获取学士学

位资格有任何疑问，应向所属院校查询。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度）  

问 12： 谁可报考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

度）？  

答 12： 报考教育局举办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度）

的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  

( i)  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教师，并拟转职到另一所公营学校

或直资学校担任非学位教师职位，又或到参加幼稚园教育

计划的幼稚园担任教师；或  
( i i)  未持有学士学位的人士，并拟入职公营学校或直资学校担

任非学位教师职位，又或入职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

园担任教师，并将于 2023/24 学年获取相关资历（例如幼

儿教育文凭 /高级文凭或同等资历）；或   
( i i i)  未持有学士学位的人士，并拟入职公营学校或直资学校担

任非学位教师职位，又或入职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

园担任教师。  

《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非学位程度）的及格成绩只适用

于申请非学位教席。如教师于非学位程度的测试取得及格成绩而

日后在取得学位资历后转职学位教席，须应考学位程度的测试。  

持有学士学位或会在 2023/24 学年或 2024/25 学年获取学士学位

的人士，即使担任非学位教师职位，亦可参加教育局于 2023 年

12 月 3 日、 2024 年 4 月 6 日或 7 月 20 日举办的《基本法及香

港国安法》测试（学位程度）。  

如教师于《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学位程度）测试取得及格成

绩，可同时用作申请学位教席或非学位教席。  

 
 

 
专业发展及培训分部  

2023 年 9 月  


